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
会费交纳和管理办法

按照国务院办公厅《社团收费管理规定》（国办发[2007]36）和《国家发展改革委、财政部、民政部关于治理规范社会团体收费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[2010]1182号）精神，根据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章程规定，制定本办法：
一、会费用途
本着取之于会员，用之于会员，服务于会员，促进行业发展的原则，会费主要用于为会员提供服务，开展业务活动及秘书处办公费等方面的开支。
二、会费标准（年度交纳）
单位会员：副会长单位20000元；常务理事单位10000元；理事单位 6000元；会员单位3000元；
个人会员：个人会员300元
会员可以依照自愿原则交纳会费。
三、交纳会费的期限和办法
（一）每年12月31日前交纳当年会费。
（二）每年上半年被批准入会的新会员，自批准入会当月起交纳全年会费，当年7月1日以后被批准入会的按年度会费标准的50%交纳。
（三）收到会费后，开具财政部统一印制的全国性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（电子版）发送至预留邮箱。
四、会费管理
（一）按照收费标准和时间收取会费。
（二）严格按财务制度对会员交纳的会费进行管理，合理支出，节约使用。
（三）会员服务部每年向常务理事会报告会费收支情况，定期向会员公布。
五、其他
依章交纳会费是会员应履行的义务，无故两年不履行交纳会费义务的会员单位，视为自动退会。
以上规定已经中国特种设备安全与节能促进会会员大会审议通过，自二О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起执行。
